附件4：

2025-2026年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服务采购合同
（具体以签订合同时为准）
合同编号：
甲方：                   （党政机关）
乙方：                   （定点场所）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在乙方召开会议的有关事宜，签订合同如下：
一、会务内容：
	会议名称
	
	会议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主办单位
	
	会议人数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预订房间
	

	A 客 房

	日  期
	房  型
	价格/元（含早餐）
	用房数（间/夜）
	小计（元）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B 会 场

	日 期
	时   间
	会议地点
	会议人数
	场租费（元）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台   型
	□课桌型  □剧场型  □回字型  □U字型  □岛屿型  □鱼骨型 □圆桌型

	免  费
	□茶水   □纸笔   □主席台   □音响   □话筒   □演讲台   □签到台 

	服  务
项  目
	*LED屏   元/场   *投影仪   元/场    *布展   元    *会标   元/条   
*水果   元/份     *茶歇   元/位     *席卡   元     *矿泉水   元  

	C 用 餐

	日 期
	时间
	用餐地点
	用餐形式
	用餐人数
	用餐标准
	小计（元）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二、相关事项：
1. 会标内容：                                                           
2. 指示牌内容：                                                         
3. 会场布置：                             接机接站：                    
4. 交通线路：                                                           
5. 酒店协调经理：                           联系电话：                  
三、结算方式：
1. 甲方会议期间每天最低用房保证数为预订数的     %，若实际用房数低于最低保证用房数，按最低保证用房数收费，若超出最低保证用房数，按实际用房数收费。
2. 甲方办理进店手续的时间为         年      月      日      以后（若甲方有提前报到者，乙方将根据当日客情，给予甲方最大限度的配合）。
3. 甲方办理离店手续的时间为       年     月     日      前。迟于      后，      前办理离店手续，需加收半天房费，迟于      后离店，需加收全天房费。
4. 会议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由甲方指定人           签署，联系电话：       
5. 甲乙双方合同签订后一周内甲方即付定金         %（小写人民币      元），大写人民币                 元，余款在会议结束后                 结清。
6. 甲方（发票）单位名称                          税号：                
                 开户行：                         账号：               
地址：                            电话：               
7. 乙方（酒店）单位名称                          税号：                
                 开户行：                         账号：               
地址：                           电话：                
四、违约责任：
本次会议所有价格等信息，甲乙双方有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因泄密而引起的损失由泄密方承担全部责任。（此条款作为双方的保密协议）。
违约金:                                                                
五、其他：                                                             
六、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履行地在百色市。
七、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党政机关）                 乙方（盖章）：（定点场所）
授权代表（签字）：                         授权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电子结算单（表样）
结算单编号：                                发票号：
	会议定点场所基本信息

	会议定点场所名称
	

	发票开具单位名称
	

	是否单位或系统内部会议场所
	

	地址
	

	填单人
	

	联系电话
	


	会议信息
	

	隶属关系代码
	
	隶属关系名称
	

	会议单位预算代码
	
	
	

	会议单位名称
	
	
	

	会议名称
	
	
	

	报到日期
	
	撤离日期
	

	会议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会议人数（人）
	
	会议天数（天）
	

	其中：正式代表
	
	会议类别
	

	工作人员
	
	
	


	费用信息（元）
	

	住宿费
	
	伙食费
	

	会议室租金
	
	交通费
	

	文件印刷费
	
	医药费
	

	其他
	
	
	

	总计
	


会议定点场所盖章                        会议单位联系人签字确认：
备注：1.本电子结算单须加盖会议定点酒店财务专用章。
2.本电子结算单作为甲乙双方的结算凭证和会议单位的支出凭据。


